
358

消防安全

摘　要：《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 

—2017在2007年首次发布了标准征求意见稿，中间经

历了多次修改定稿，于2018年8月1日正式实施。在制订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的过程

中参考了国内外相关的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规范标

准，广泛地听取了设计、监理、建设、生产、科研和教

学等单位及国家消防主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并应用了

一些建筑消防技术的最新实验成果。《建筑防烟排烟系

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发布实施后，由于新标准对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的设计技术标准相对于旧规范标准做

出了大幅度的修改，不仅对暖通专业的设计有着较大的

影响，对建筑专业、电气专业的设计也产生了一连串的

连锁反应，在暖通行业乃至建筑行业引起剧烈的反响，

得到了建筑消防从业人员和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但通

过对《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规定

内容的反复仔细研读，认为虽然新标准对建筑防烟排烟

系统设计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新标准中的若

干条文存在明显较大争议，若干条文表述含糊不明确，

容易使建筑防烟排烟系统相关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感

到困惑，造成相关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产生很多疑

问。笔者根据自己设计经验结合自身设计经历，对新标

准中的若干存在争异条文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一些

个人见解和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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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火灾发生时可燃物的燃烧或热解会产生大量烟气。

火灾烟气实际上是混合物，由可燃物燃烧或热解产生的

气态物质（含多种有腐蚀性或有毒的气态物质）、可燃

物燃烧或热解时卷入的空气和微小的固体物质等组成。

火灾烟气对人体的危害性很大，火灾烟气中含有大

量多种有毒有害气态物质，据相关资料表明，火灾发生

时至少伤亡人员数量的一半是由于吸入一氧化碳而导致

中毒造成的，尽管现阶段火灾研究数据还无法提供其他

有毒有害气态物质对人员伤亡的可能影响，但大部分相

关消防研究机构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火灾发生时可燃物

燃烧或热解产生的副产物能对人体产生严重危害且多种

有毒有害气态物质的同时存在能加剧对人体的损害。

火灾发生时产生的烟气中的气体并不一定都对人体

具有危害性，但即便是烟中的无毒无害气体也会对人的

正常呼吸造成不利影响，因为可燃物的燃烧消耗了空气

中大量的氧气，大大降低了空气中氧气的浓度，造成人

体缺氧，缺氧会降低人脑的机能，影响人们逃生时的行

动和判断，甚至造成人体缺氧致死。

火灾产生的烟气具有很高的温度，对人会造成不利

影响，人长时间处于高温烟气中时，喉咙会发生肿胀而

导致窒息的产生。

据相关光学研究资料显示，火灾产生的烟气粒子是

不透光的，火灾发生之后，可燃物的燃烧和热分解产生

的烟气粒子对可见光有非常强的遮挡作用，当火灾发生

区域烟气积聚时，可见光受到烟气粒子的遮挡，导致烟

气积聚区域的能见度严重降低。能见度大幅度的降低，

将给火灾现场造成混乱和恐慌，对人员的安全疏散和消

防队员的灭火和救援行为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火灾发生时产生的烟气具有毒害性、缺

氧、高温和减光性等主要危害，是导致人员伤亡的重要

原因。当发生火灾时，对火灾产生的烟气采取合理且有

效的控制措施，对于保证人员安全疏散，控制火灾蔓延

和最大限度地保护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显而易见，在建筑内设置防烟排烟系统的必要性是

不容置疑的。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已

于2018年8月1日开始正式贯彻实施。它是我国第一部制

订的关于建筑防烟排烟系统的专项技术标准，包含许多

闻所未闻的防烟排烟系统设计理论，较之前旧规范标准

的防烟排烟系统设计理论存有不小的改动。由于新标准

中的若干条文存在明显较大争议，若干条文未明确具体

做法或表述含糊不明确，容易使建筑防烟排烟系统相关

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感到困惑，造成相关设计人员在

设计过程中产生很多疑问。本文通过对技术标准中有待

商榷的条文进行剖析，并提出理解和建议，以供同行参

考借鉴。

二、防烟系统

（一）“最高部位”在哪里？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第

3.2.1条规定，自然通风的防烟楼梯间和封闭楼梯间，

该楼梯间顶部应安装面积不小于1.0m²的可以打开的外

窗。标准中未明确顶部的具体位置，对设计人员造成了

一定的困扰。目前，在暖通专业内基本形成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最高部位”指该楼梯间的顶板或四周靠近

顶板或最高处结构梁底的侧墙最高部位[1]，持有另一种

对于《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中若干条文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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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设计人员认为最高部位是可开启外窗安装在楼梯

间服务的最高层并安装于该层的上部区域，对于地下楼

梯间，安装确有困难时，可开启外窗可安装于该楼梯间

的最高休息平台以上的外墙上部区域范围内。笔者更倾

向于第一种观点，因为一方面标准第3.2.1条属于强制

性条文，应该按照更严格更保守的观点理解去进行设

计，另一方面，最高部位的位置越高肯定越有利于火灾

发生时积聚在楼梯间的烟气及时排出。

（二）加压送风的内部楼梯间和地下楼梯间是否安

装固定窗？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第

3.3.11条明确规定防烟楼梯间和封闭楼梯间只要采用

加压送风，就应在该楼梯间顶部安装面积不小于1m²的

固定窗。不管是内部楼梯间还是地下楼梯间，只要是属

于封闭楼梯间和防烟楼梯间的范畴，都应严格按规范执

行。但在实际设计过程中，此条文对建筑专业设计的影

响非常大，基本上建筑内的所有楼梯间，都必须设置固

定窗，基本杜绝了建筑内的 “黑楼梯间”，固定窗的

设置给建筑专业设计人员在进行内部楼梯间和地下楼梯

间设计时增加了不小的难度，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由

于建筑平面整体布局的需要和结构形式要求，很大一部

分楼梯间是无法做到临近外墙或突出屋面的，固定窗的

设置难度就非常大。但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设计人员

又不得不严格遵照执行，笔者认为本条文中关于固定窗

设置的相关强制规定还是有待商榷的，希望标准编制部

门在今后给出明确具体可行的做法。

（三）住宅楼梯三合一前室的 Ak 取值问题

在《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3.4.6条公式3.4.6中，Ak是同一层内开启门的面积，

如果是住宅的前室，取最大的一个门的面积。但国家建

筑标准设计图集《防排烟及暖通防火设计审查与安装》

20K607第23页相关内容规定，对于住宅建筑的疏散楼梯

间前室、独立前室和合用前室，Ak按最大的一个门的面

积取值；当住宅疏散楼梯间的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

合用时（三合一前室），公式3.4.6中的Ak应取最大的两

个门的面积。出现了国家技术标准和国家建筑标准设计

图集不一致的现象。这就给暖通专业设计人员在利用公

式（3.4.6）计算加压送风量时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

在计算住宅楼梯三合一前室的加压送风量时，若按《建

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关于Ak取值的

相关规定计算，将会导致加压送风量偏小，存在安全隐

患；如果按照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防排烟及暖通防

火设计审查与安装》20K607相关内容计算，计算得到的

加压送风量偏大且不存在安全隐患，但说服力和权威性

较技术标准稍显不足。笔者更倾向于首先从安全角度出

发，在计算住宅楼梯三合一前室的加压送风量时，按照

图集20K607相关内容计算其加压送风量。因为对于建筑

消防系统来讲，安全是第一要素。

（四）当前室存在多个入口时机械加压送风口如何

设置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第

3.1.3.2条只是简单地说加压送风口要正对前室入口，

如果前室只有一个入口的话，本条说法没有任何问题，

但如果前室同时具有多个入口的话，本条就没有明确加

压送风口设置的具体做法，给设计人员造成了困惑，导

致不同设计人员对具有多个入口的前室如何设置加压送

风口这个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是在具有多个

入口的前室设置加压送风口时，在正对前室的主要入口

的墙面上设置一个加压送风口即可，持有另一种观点

的设计人员认为技术标准第3.1.3.2条明确规定加压送

风口应安装在正对前室入口的墙面上，如果前室具有多

个入口，那么就应该在正对每个前室入口的墙面上，都

安装加压送风口。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从标

准条文的字面意思上看，加压送风口确实应该正对前室

的入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另一方面讲，国家建

筑标准设计图集《防排烟及暖通防火设计审查与安装》

20K607第10页相关内容明确规定，前室具有多个入口

时，加压送风口安装在正对每个前室入口的墙面上时，

其楼梯间可设置自然通风[2]。虽然笔者个人更认同第二

种观点，但在实际工程设计过程中，不可能在一个具有

多个入口的前室内同时设置多个加压送风口，让各个前

室入口和各个加压送风口一一对应，这种做法几乎没有

任何可行性，因为在同一个前室内同时设置多条竖向加

压送风风道是不切实际的和不现实的。所以，笔者认为

标准第3.1.3.2条的相关规定的可行性和实际应用效果

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希望技术标准编制单位能在今

后完善相关规定内容[3]。

三、排烟系统

（一）单个侧排烟口的最大允许排烟量 Vmax 计算公

式中 db 的取值问题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第

4.6.14条明确注明db  为排烟系统吸入口最低点以下烟气

层厚度，从字面意思上看，对于侧排烟口来说，db  的

上边界应该是侧排烟口的下边缘，但在第4.6.14条条文

说明的图示图16中可以明显看出，对于侧排烟口来说，

db  的上边界则是侧排烟口的中心线。标准第4.6.14条的

条文正文内容与第4.6.14条的条文说明内容不一致，在

实际设计过程中，一些设计人员对db  的取值是以标准

第4.6.14条的条文正文内容为准，而另一些设计人员对

db  的取值则是以标准第4.6.14条的条文说明内容为准，

导致对于同一个侧排烟口，最大允许排烟量Vmax的计算结

果还不一致。笔者建议在计算单个侧排烟口的最大允许

排烟量Vmax时，db的上边界取侧排烟口的下边缘更合理一

些，因为笔者认为标准条文的正文部分比条文的条文说

明部分更具有权威性，也更有说服力，从另一方面讲，

db  的上边界如果取侧排烟口的下边缘的话，计算出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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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侧排烟口的最大允许排烟量Vmax较db上边界取侧排烟口

的中心线的计算结果小一些，机械排烟系统排烟口的设

置数量会有所增加，从安全角度出发，这样做大大的提

高了机械排烟系统的可靠性。

（二）直通室外的疏散外门处于开启状态时是否可

以作为自然排烟口？

相当一部分的设计人员认为，依据《建筑防烟排烟

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第4.3.3条相关规定内

容，技术标准并没有明确说明直通室外的疏散外门可以

作为自然排烟系统的自然排烟口，所以他们在日常设计

过程中不会将直通室外的疏散外门作为自然排烟口使

用。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待商榷，因为即使技术标准没

有明确规定直通室外的疏散外门可以作为自然排烟系统

的自然排烟口，但当火灾发生时，如果疏散外门能顺利

并及时开启，此时处于开启状态的疏散外门的开启面

积，可能处于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开启面积完全位于

储烟仓下方，另一种状态是开启面积上部的一部分位于

储烟仓内部，其余部分位于储烟仓下方，那么，如果疏

散外门处于第二种状态，在火灾发生时，开启的疏散外

门位于储烟仓内的那一部分就和自然排烟口的作用完全

相同，可以起到及时排出积聚在储烟仓内部的烟气的作

用，可见，直通室外的疏散外门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

下是完全可以作为自然排烟口使用的。

（三）疏散走道采用自然排烟时自然排烟窗面积的

取值问题

从《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4.6.3.3条规定，当公共建筑只需要在疏散走道内采

用自然排烟时，疏散走道的两端均应安装面积不小于

2m²的自然排烟窗且两端的自然排烟窗的安装间距不应

小于疏散走道总长度的三分之二[4]。仅从技术标准第

4.6.3.3条字面意思上来看，走道两端设置的自然排烟

窗仅仅需要满足窗总面积不小于2m²即可。但显而易

见，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技术标准第4.6.3.3条的

不恰当表述容易导致许多设计人员对此条文存有理解

和执行上的偏差，一些设计人员在设计疏散走道内的

自然排烟系统时，在两端均直接设置总面积不小于2m²

的自然排烟窗，造成所设自然排烟窗的有效排烟面积远

小于2m²，笔者认为技术标准编者的初衷应该是在走道

两端均设置有效排烟面积不小于2m²的自然排烟窗，因

为，根据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防排烟及暖通防火设

计审查与安装》20K607第56页审查要点第2.3条特例1明

确指出，当公共建筑只需要在疏散走道内采用自然排烟

时，疏散走道的两端均应安装有效面积不小于2m²的自

然排烟窗且两端的自然排烟窗的安装间距不应小于疏散

走道总长度的三分之二。设计图集20K607明确给出了自

然排烟窗的排烟有效面积限值。由此可见，技术标准第

4.6.3.3条表述不完整或不严谨，笔者建议在进行建筑

内走道的自然排烟系统设计时，设计人员应优先按照图

集20K607相关规定的要求设置自然排烟窗。笔者希望技

术标准编制部门能在后续的修订中完善相关的内容。

（四）建筑走道究竟有没有净高 3m 的区分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第

4.4.12.2条规定，建筑走道、室内净高不大于3m的场

所，可在其净高1/2 以上的区域范围内安装排烟口。技

术标准第4.4.12.2条的表述含糊不明确，容易产生歧

义，对暖通专业设计人员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目前，对

于这句话的理解，在暖通专业设计人员中普遍基本形成

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这句话的含义是建筑内所有的走

道和室内空间净高不大于3m的其他区域，其排烟口可设

置在其净空高度的1/2 以上，持有另一种观点的设计人

员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室内空间净高不大于3m的走道和

其他区域，其排烟口可设置在其净空高度的1/2 以上。

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如果按照第二种观点的

理解去设置排烟口，走道内排烟系统排烟口的位置会相

对较高，更有利于火灾发生时积聚在走道的烟气的及时

排出。

结语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 2017是

经过长时间调查研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参考国内外

相关的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规范标准，吸收最新研究

成果，广泛听取各有关机构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经审查编

制而成的[5]。随着技术标准贯彻实施时间的积累和项目

实践的检验，会发现很难避免出现其中部分条文规定内

容存在较大争议和落地实施困难的现象。希望编制机构

在今后修编该技术标准时，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

和探讨，进一步地优化完善其相关条文内容，从而使该

技术标准在建筑消防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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